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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以建立和保持 
一个无核武器世界而拟定建议的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2013年，日内瓦 
议程项目 6 
提交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的报告 

  就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以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而 
拟定建议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报告草稿 

 四. 进行的讨论和提出的建议 

18.  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会议期间，与会者就旨在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
世界的多边核裁军谈判的实质性方面展开了互动、开放和建设性的讨论。与会者

承认，十多年来，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核裁军谈判没有取得具体成果，并强调了

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优先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上述讨

论期间以及在提交给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工作文件中，国家代表、国际组织和

民间社会提出了各种观点和建议。以下段落反映了这些观点和建议，但不影响国

家立场，也无意做到全面或详尽无遗。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进行的讨论和提出

的建议，详可见会上所作的发言、提交的工作文件和其他会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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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关于如何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以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方针 

19.  在讨论如何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讨论了核裁军的
现状、视角和挑战。 

20.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与会者确认，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的普遍目标依然是
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会上讨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几种方针，包括一项

建立无核武器、非暴力世界的行动计划，以普遍、有时限、无歧视、分阶段和可

核查的方式实现核裁军目标；分步走方针，通过采取相辅相成、循序渐进的步

骤，最终实现全面和彻底消除核武器；全面的方针，制定一个有规定时间框架的

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分期方案，包括一项旨在禁止拥有、发展、生产、获取、试

验、储存、转让、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规定销毁核武器的核武器公约；一个

让所有国家承诺建设一个没有核武器世界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由相辅相成

的部分组成，无条件落实，并有明确规定的时限和基准作为支持；以及“基石”

方针――一套相辅相成的单边、双边、诸边和多边要点，不隐含任何条件且不影

响时限。 

21.  然而，工作组强调，无论国际社会决定采用哪一种方针，为推进核裁军并
最终消除因使用核武器而造成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的风险，国际社会应侧重于共

同点，而非分歧。 

 B. 在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以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中应考虑的要素 

22.  工作组讨论了为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以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而需
要考虑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尽管各代表团承认方法和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但

表示，有一些要素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需要加以处理。会议还建议，方法决定要

素。 

23.  会上讨论了旨在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谈判的多边性质以及单
边、双边和诸边倡议。 

24.  会上还就如何划分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所需的要素以及保持一个无核武
器世界所需的要素进行了讨论。在划分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阶段(最
终状态/临时措施)、其发展时限(短期/中期/长期要素)及其性质(建立政治信任的
措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等各个不同要素方面，探讨了几种选择。 

25.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讨论了充分、有效和无歧视地执行现有裁军和不扩散
义务和承诺(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其审查会议的结果)的必要性。 

26.  在讨论和发言以及在提交的工作文件中，与会者审议了继续研究推进多边
核裁军谈判以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所有要素且不附带任何前提条件或

等级关系的重要性。与会者强调，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需要应用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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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核查和不可逆的原则，提出了下列要素。这些要素包括可制定并执行的政治措

施和法律文书，例如： 

• 确认所有国家对彻底消除核武器这一目标的明确承诺。 

• 继续暂停或宣布暂停生产核武器或其他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将设施

转为和平用途并接受国际核查。 

• 继续暂停或宣布暂停核武器试验、开发新型核武器或对目前的核武器

系统进行升级。 

• 减少核武器在国家和联盟军事和安全理论/态势/战略中的作用，以将其
彻底消除。 

• 继续或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 将核武器从无核武器国家的领土上移除。 

• 在原子能机构的框架内指认不再需要的军用裂变材料，并制定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核查安排，以确保不可逆转地消除此类裂变材料。 

• 撤销核武器国家强加的条件和保留，从而加强无核武器区的作用，并

在尚没有无核武器区的地方建立新的无核武器区，特别是在中东，从

而拓展其范围；和制定禁止核武器的国家立法。 

• 增加透明度，提供一个明确的基线，用于衡量核裁军的进展，包括核

储存、核弹头、运载系统和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的完整清单。与会者讨

论了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统一格式进行定期报告的重要性。 

• 加强旨在实现核武器安全的措施，并降低核武器系统的战备状态，包

括制定法律文书和采取其他措施，尽可能降低发生核引爆(无论是有意
的、无意的，还是错误估计造成的)的可能性。 

• 实施旨在减少核危险的措施。 

• 开发核查工具、能力和机制，以便为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所

用。 

• 普遍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确认不扩散承诺并遵守不扩散义务。 

27.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还讨论了有待在过渡期采取的措施，由旨在建立一个
没有核武器世界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组成。这些措施可能包括： 

• 所有国家均就核裁军目标作出明确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普遍的和无

歧视的多边承诺，同时明确规定基准和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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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不间断、不可逆转地削减任何地点、任何类型的核武库，明确

规定基准和时限，同时建立国际核查制度，并将所有核设施都置于这

一制度之下。 

• 一项处理核武器试验所有方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文书以及《全

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 

• 一项处理禁止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所有方面的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多边文书。 

• 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消

极安全保证的规定。 

• 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双边或诸边法律安排。 

• 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28.  工作组审议了建立无核武器世界之后保持这样一个世界所需的要素。为
此，提出了下列要素： 

• 彻底消除核武器与核武器材料及其核查。 

• 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 禁止拥有、储存、发展或转让核武器。 

• 禁止生产或使用现有核武器用裂变材料，并将所有此类裂变材料置于

国际保障之下。 

• 禁止一切形式的核武器试验，包括超临界试验和亚临界试验。 

 C. 重新审视核武器在二十一世纪安全背景下的作用，从而推进多边核裁
军谈判以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 

29.  工作组讨论了重新审视核武器在二十一世纪安全背景下的作用的重要性。 

30.  在讨论核武器的作用时，与会者审议了集体安全的更广泛、更多维的定
义，这些定义考虑到人道主义问题和发展等目标。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作为一

个影响裁军议程所有内容的交叉问题而提出。与会者还提到，有必要审视二十一

世纪安全的性质，并对核武器是否满足这些需要提出疑问。会上还讨论了降低核

武器的价值并质疑威慑态势的效果。 

31.  与会者讨论了考虑到核武器拥有国的安全观念以及在上述国家之间展开对
话、建立信任和信心的必要性。会上提出了关于降低核武器在现有安全理论中的

突出地位的建议，还提出有必要让无核武器国家与核武器拥有国进行接触。 

32.  建议涵盖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从单边削减战术、战略和未部署的核弹头到
通过多边谈判进程全面消除这些核弹头等等。与会者还提出了关于防止现有核武

库现代化和开发新武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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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国际法在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以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方面的
作用 

33.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审议了国际法在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以建立和保持一
个无核武器世界方面的贡献。工作组审议了现有国际法律框架中存在的空白。 

34.  工作组讨论了填补法律空白以实现没有核武器世界的目标方面的各种备选
办法，包括在现行国际法律框架内通过与现有各项文书形成互补的一项多边法律

文书或若干文书实现这一点。与会者讨论了这样一项或多项文书是否应当具有普

遍性、是否应当禁止发展核武器(包括核武器现代化)、以任何形式试验核武器、
生产核武器、生产或使用现有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拥有和储存核武器、转让核武

器以及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在这方面，讨论了一项禁止核武器条约这一备选

办法。 

35.  考虑到以往在单边和双边核武器控制及裁军措施方面开展的工作，各代表
团讨论了有待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在规定时限内开展的若干具体多边核裁

军措施。此外，还讨论了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建立的核裁军核查机制。 

36.  为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以建立、特别是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各代表团
讨论了将保障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国家这一问题。 

37.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审议了其他现有和拟议法律规范对于全球核裁军工作
的支持性质。此外，工作组还讨论了核武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这方面，讨论

了对核武器的成见及其法律影响。 

38.  工作组讨论了自 1996 年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
法性的咨询意见发布以来国际法的演变(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环境法
领域的演变)及其对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的潜在影响。工作组进一步讨论了与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有关的国际刑法的演变。工作组讨论了就与建立一个无核武

器世界相关的国际法的演变(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环境法和国际刑事
法院法律方面的演变)开展一项研究的想法。 

 E. 国家和其他行为者在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以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
世界方面的作用 

39.  工作组讨论了国家和其他行为者在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以建立和保持一个
无核武器世界方面的作用，尤其讨论了国家要发挥相同的作用还是不同的作用这

一问题。 

40.  工作组指出，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特别是鉴于
核武器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工作组还指出，尽管这一责任是共同的、集体

的，但各国有着不同的作用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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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工作组也认为，无核武器国家可以在促进全球核裁军方面发挥作用。工作
组还认为，核武器国家(尤其是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各国)在实现核裁军的任务(包括
采取与核裁军有关的有效措施)方面承担着特别的责任。 

42.  工作组讨论了议员、相关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及相关机构)、民间社会和
学术界作为行为者在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方面的作用。在处理作为人道主义和人

类安全问题的核武器问题时，工作组认为，各国应与各种广泛的行为者建立伙伴

关系。 

43.  在讨论建议时，工作组探讨了无核武器国家在质疑有关核武器的地位和价
值方面的作用。会上讨论了受延伸核威慑保障无核武器国家在降低核武器在安全

理论中突出地位方面的作用。工作组还讨论了无核武器区在质疑核武器的价值和

正当性方面的作用以及无核武器区在加强合作促进核裁军方面的潜力。 

 F. 其他可能有助于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以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
的实际行动 

44.  工作组讨论了继续在各种论坛讨论核裁军的必要性，包括联合国大会、裁
军谈判会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进程以及高级别会议或首脑会议。 

45.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讨论了教育在促进核裁军取得进展方面的作用。与会
者着重谈到教育可以为提高人们对于核裁军不同层面的认识作出贡献，包括对核

武器的人道主义、经济和环境后果的认识。 

46.  工作组审议了继续落实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A/57/124)中所载的各项建议的
必要性，包括一年两次报告其在这一领域的努力。与会者还讨论了更多地利用新

的通信和信息技术传播教育资料并提高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认识这一问题。 

47.  与会者讨论了将核武器方案的资金重新分配用于其他领域，问题包括经济
发展、核裁军以及裁军和不扩散教育活动等。在讨论对核武器撤资的问题时，工

作组讨论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 

48.  工作组讨论了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对核裁军的影
响。 

49.  工作组讨论了就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会议期间讨论的所有与推进多边核裁
军谈判以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有关的问题开展进一步工作的必要性。 

     


